S 0 e N XN AR PR
113# B f§ + 5 %2585

- R
WA A Piph B
A TF A ~EF L A

2 ERILA S ARAR
jﬂ%ik@%ﬁﬁﬁ%#iﬁ’P%&**%%WHMMQ%
PAFRFC Bl 5 Rel1dF RFA F 58250 % — % 244t 37
AR 1AETEITR 3 o5km & e o e ri—ﬁr‘"

R S
- ~ R i—}%:ﬁj
\%F%AL - B2 FH T o
R - % —‘»%?d;ﬁhl’%&é‘%o
i % 124

- &ﬁ»i FAALIFA R A b IRAT Suek 1w
PR ACTARIIIEDY 18P FlF F A 23 Ko mAk 3
CHRETFE L A BB RS T A K F20FE
AA WA PHAEBEAE ORI FA TS
Tt p s d &Aﬁﬁ,ﬁyrﬁtjf&Azog;m‘%{L’&A ‘:T'rv;t.;%_’?.’fr
Foz R WArBcE R PR 2 9T (TR ELTY) o3
A AIIIEL0? 25p » 374 & RER208 £~ > F
FHARIEFIER FRALZGRAAEHFD > TR
PR A B R A20F F ~ o

Z ~ bR Ap
P FAZEAAEAAG LI IR 2 R K
AR TR FA LTRSS R G EEVIEI AR
B oo FIFAfRRS @GR T 0 11D 2TE Ry B
R URTE WO86F W e AL P PR A R 208 F ~ o
TR FHERTE WO80F A AR FFARR S N o A F T A
TeX A2 16 » >3 111#57 30p #20F %2 ~ % » Frtdy

%— 7



F2LFHAFEBE AN S AR EFRLE L] § M
ué’ﬁmaﬁgﬁe#‘lﬁﬁ ,E"’T?\fu%%ﬁ”ﬁﬂﬁg FI43*
ﬁ‘f*ﬁﬁg?ﬁiﬁiﬁ’iwﬁwﬁT%$f3F§
f oo AR R RER R 2 IR 0 PR R R A pR S X
B s = S O N = o [ N N R BT =6 A
FLAAPE > PR RBELERLE B R AR AT AR
IR WL PR B IR S ]11E57 27D
ey PRS0 EGE2 AT RO86F 2 HcF AR R4 o
AR AR FARIEEE T AP

RF FARL FFA BT A FRBET L BRE o FRA
FOPRF D PR PR DRI o AL R AR -
FLTE B LB E e o B FARIER RS

¥ o

o~ Az BT

v

Jin
4

CRFFREEE T FARCANERLALER A ]
BREEEKSNH B ARG ry B 2275 i@ g e
AW FEE  FIRHEB2Z RFSE LG £82 T H
o W EANEREZZAA ZRRA B AL
RO RRER R ey o PR LA A
BRERARLIAAT X fREZFE > Wwh i BEP PR
LATERE > PARRIFEERM AT A R 21

FPEFEAHEMNT O ORBMNEFEZEREEE - R RFTRLA

Hlgr2 R 2HBRE R F AR ERT Y -

o ERAERLER o
C%%iF%&ﬂéépﬁA%1Hﬁ5g@@ﬂﬁﬁzmﬁia’ff'

FEMEBEAMERELTNEST > BRI R
BAApAg~ 8 Por A FLINES R e d - B R 8L 40 H ¢§

Al pERERN RS G Ef RS B i o
258 (LRFBEFEELIHITE S A3 %T3F 2 ”99
T) ot Bws E\@aﬂﬁbéﬁéﬁﬁfﬁ& & #
51

__};l; ;ﬁﬂ’} Z’}i F )"F A FE ;IZJ-ZOTQ i m,r}\ié‘ L/_'Ej‘_ 13 ’&‘A ;J[‘FI T 2



(

=) -

PR 2R AR CRIp R EE R gl (et R
) g i ( i@%é¥MF)’”%¢J%4%%§%
TR FAeiio A AT A E N2 8% 3 R
CRANFEAFGEEFRY
*ﬁ%J%AﬁTUM‘%ﬁﬁ’ﬂﬁﬂg%ﬂﬁiﬁA%
FTAIT ARG B 2 T BT SRR ﬂmm’%u??ﬂw
zwﬁ#ﬁ%ﬁ’f RIS LR AR S LR
AL RELR (TR 5395 Ty s LAty
9FE )R 1, ~ 34w R TOK, (AAmE %757 ) %

s%’%%ﬁ%m»%a7auyﬁd%mL4—f+“%: e

Ao LR HFANRFRNZLINEHE ST E (LR
5 %8 ) DA ALY SRR AT 2 AR W &

FArEF A g "R, o 2 - R Ay
EER & o S T Imméfwwmgiﬂ”tﬁm’iﬁfqﬁr
gs,Q%PgioX6i¢ﬁ¢Jg%&*lHﬁ5—305%%ﬁm§
2R P AR 2R aw > @ At E 1 2T K EL
74 WD86H A AL A - T A A B A AR R
AFEGANY R BR AL A H20FERS P o H g
ﬁfm¢4%F%4i¢jv’”E?%iM&MQmwﬁﬁ&
WAk b BEA P QL EFE - AR F R S o AL IR A BE O BE L AT
4 %5868 & 4 1% 4 ’Tﬁ?#iq’ v & ?%4‘/@ 208 £ ~ 2
o AR PR AL RATE RD80F BB A RE > A
CE e B GA UBAMATTLER b G P
LRI FAETEERG EF F AREZATER > ATE T
PR AL R AR CE 7L ’*‘ﬁ‘»”‘“fj‘*‘uﬁ < HEy
e b e e 2 58BH RATE MR FL LA 0 T A

54

B g Aw o HAEPHRE TH o 2B 11249

P12p e P AFE TRfA KB N D P E GRS
B2 EH/30p 0 - £ 3 £208 B F A PRELE SN GR RARRHE 2
B~ TeerT E AT R B3F 0 LR A ?i«”

CAREEEART? ) MRS T ABELFIP R 'EF?

P
i
m



() ~ gt ob s A 2R AT K

oo AR A28 9 1Th e b 3r A g T893 A
bR EIL  — N - B ERFF o ARy
TRg - T AL ATI2E127 30p BAR20H £ Y
w? o HAETRIA D THFERAR T AD R L E -
"%A%ﬁir%ﬁ £RE LR ? (F54H
ﬁﬁ“mlﬁm°%“% %AWf fask o £
,/," _‘Nﬂwﬁ
e '}13@/)»}3 A8 WEJ]*&Q}WHE
FAPLINE! & i 2 23— ERBF LR
5112897 19p P AL wiRiE @R 0 T 4
EEJ_?—E.LJ FAER? ) o ifdg~ & ¢ TR
m@mﬁ JEIES < A Q%’ﬂ§$#%ﬁépiﬁ%
B *&ﬂ*J’i%&wﬁ:rmmiiﬂﬁéﬁgﬁ,
AR R ) s TALRRIFA ] iy REY - &
Bz 2T BF 112897200 A&7 0 TR
b AR fRA-ARARA 0 B N E R R i LT A SRR
AKHE S AT UHER 100 RS BT #200, 000 £ F ik
NP PE o RigEA PN TR RT R ER GRS ) BF
(A&t %39F ~ %437 2 %487 ~ %857 2 %87F )
BARAG~ 8 PR A 2w R R %#%ﬁ’bﬁ?ﬁﬁ;ﬁ E‘qfﬁ#w
%ﬁ’%%b%%ﬁimﬁiaéﬁgxw‘%%gwﬁw
FZApB P 7 53t A~ AR AR 7 TR
L BRI, o~ DRI R PR E5 0 AL
A ﬁiﬁ7%#%4’ﬁ%£ﬁ;%A¢%ﬁm§ia,
TR ESREL A R B E R T BRSO
E;bﬁl’/":%u_Z Mink mNH,L—TJ - THER L L Fi
K THRRRR AT, B3 AN RHEM F gL
BZ o WELHE T AT rém};u PF A ;;20:@’3; ~ZR iR
A FFATR Y BRI T A R R R20E
;biéi’ﬁ B2 R AT

"k

/ ‘m\ﬂ :}3‘}

1 | o
.
L
H\~
ey
—
o
Ny
gl
¢!
ol
%

-
Ny
Y
PN
\\\
So el
=

Er
=i
L
P
\

:ﬂﬂ (¥ (443‘;

[

s e
bull W) B
\ I

AN

W

o

o

é‘ﬁiﬁizﬁfw g A B AT

:\tt fw

N



I=q

R0 ~% 47 B2 83 Fipuap b2 1%
o Pk AR RATEABK PR o
ﬁivw’ﬂtﬁAm<1%37¢f@ﬂ,ﬁﬁLﬁA%

ETINS
—=\

%\r;ﬁﬁnfg . F;”ré’ﬁﬂﬁ i SUb s LER
= =Y 2 114 = 7 ! 3l g
REFZREBHE F P BT
FF HEE
A
T ATRBRR AT o
S REa
£ . W 14 & T 3 P
et 2Z¥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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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258號
上  訴  人  張瓊玲  
訴訟代理人  楊偉奇律師
被上訴人    元譽精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福元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借款事件，上訴人對於於民國113年4月26日本院桃園簡易庭113年度桃簡字第8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7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廢棄。
二、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起訴主張及上訴補充略以：
　　上訴人於民國111年5月18日因有美元急用之需求，向被上訴人商議借用20萬美元，兩造間即達成「被上訴人借貸20萬美元予上訴人，上訴人以等值新臺幣交付被上訴人作為質押，並於日後由上訴人歸還被上訴人20萬美元、被上訴人即將質押之新臺幣如數返還上訴人」之約定（下稱系爭契約）。詎被上訴人於111年10月25日向上訴人要求返還20萬美元，上訴人竟拒不返還，爰依系爭契約提起本件訴訟，並於原審聲明：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20萬美元。
二、上訴人則以：
　　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林福元知悉上訴人有美金換匯需求，便向上訴人表示被上訴人公司帳戶內尚有美金可供上訴人換匯使用。上訴人嗣依兩造換匯之約定，於111年5月27日依當時匯率以新臺幣586萬元價格向被上訴人換匯購買20萬美元，並先行將新臺幣586萬元匯入被上訴人帳戶內，被上訴人於收受款項之後，方於111年5月30日將20萬美元匯入上訴人指定之訴外人蕭幸玲帳戶內，足見兩造間確為美金換匯買賣關係，兩造間自始無借貸之合意，亦未就借款期間、利息計算、返還條件等為約定或溝通，更認兩造間並未成立借貸契約。林福元為規避國稅局之稅務稽查，嗣要求上訴人配合其簽立借款契約書，然其草擬之契約內容與兩造當時換匯之事實並不相符，上訴人無法接受與配合，被上訴人始提起本件訴訟。縱認兩造間為借貸關係，惟上訴人早於111年5月27日依當時匯率以等額之新臺幣586萬元全數清償被上訴人，上訴人亦未積欠被上訴人款項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上訴人不服提出上訴，並上訴聲明：原判決廢棄。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駁回。被上訴人則聲明：上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稱消費借貸者，於當事人間必本於借貸之意思合致，而有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之行為，始得當之。是以消費借貸，因交付金錢之原因多端，除有金錢之交付外，尚須本於借貸之意思而為交付，方克成立。倘當事人主張與他方有消費借貸關係存在者，自應就其交付款項係基於借貸意思互相表示合致，負舉證之責任，如未能證明借貸意思表示合致者，仍不能認為有該借貸關係存在。次按，解釋當事人對話內容，應以當時之事實及其他一切證據資料為其判斷之標準，全盤觀察，不能拘泥字句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致失真意。
㈡、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111年5月間向其借用20萬美元，並承諾以等值新臺幣作為質押等語，固據其提出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林福元與上訴人間LINE對話紀錄、陽信銀行匯歀單、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匯出匯款申請書暨賣匯交易憑證、存證信函等件為憑（見原審卷第8頁至第17頁；本院卷第73頁至第99頁），惟上開匯歀單、匯出匯款申請書暨賣匯交易憑證等至多僅能證明被上訴人確有將20萬美元款項匯至上訴人指定之帳戶，至匯出匯款申請書上「國內外幣借貸之收付（對外貸款）」之記載（見原審卷第12頁），亦係被上訴人於匯款時所自行加註，而匯款原因多端，尚無從單以之推論兩造間確已就20萬美元成立消費借貸契約。
㈢、又觀被上訴人提出LINE對話記載，111年5月26日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林福元雖提及「最近台幣是升值的，所以就用目前匯率做借貸就好，到時你給我多少台幣我還你多少台幣，我給你美金異（『異』為誤繕，實為『亦』，見本院卷第119頁）同！」、上訴人亦回覆「OK」（見本院卷第75頁）等語，然雙方於此對話之前之對話均係在討論外幣匯率、台幣升值，此有被上訴人於原審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可憑（見原審卷第8頁），就本件被上訴人所稱「借款」之相關細節內容卻隻字未提，甚亦稱「做借貸就好」，與一般消費借貸之常情不符，兩造間是否確就20萬美元之匯款，具有借貸合意，已屬有疑。又兩造就被上訴人於111年5月30日匯款20萬美元予上訴人指定之帳戶前，已先於同年月27日匯款等值之新臺幣586萬元予被上訴人一節並不爭執，是倘本件被上訴人確係基於消費借貸之意思而交付20萬美元予上訴人，豈會由借款人即上訴人先主動匯款等額新臺幣586萬元予貸與人即被上訴人？此顯與一般常情不符。被上訴人雖主張此筆新臺幣586萬元係作為質押之用，待上訴人清償20萬美元之後，被上訴人再將新臺幣586萬元還給上訴人等語，惟所謂「質押」係指債務人以動產財產作為擔保，向債權人貸款之意，然上訴人斯時既有與20萬美元同額之新臺幣，是否仍有向被上訴人再借同額金錢之必要？再者，被上訴人就兩造間間具有以上訴人所匯入之586萬元新臺幣設質之合意，亦未舉證以實其說，其主張自難認為可採。參以林福元於112年9月12日向上訴人稱「國稅局來查我公司的銀行存款帳戶，發現去年5/30日，一筆美金20萬匯到私人帳號要我提供相關文件證明」、「哎呀怎麼處理比較好」等語，上訴人覆以：「我配合要怎麼寫？」；林福元「我寫好妳幫忙簽名蓋章就好」；林福元於112年9月17日向上訴人稱：「…合約書我也放在林逸凱那裡，一式三份一份你留著」，上訴人覆以：「我看一下、我要在112年12月30日匯款20萬美元給你？」，林福元則稱：「到時後國稅局有在找麻煩再簽一張」，上訴人表示：「不懂。年底要給你20萬？（語音通話）寫這樣對我很不利耶。應該寫一張我們私下協議。先寫好我看一下」等語，林福元又稱：「你先寫大家研究一下」、「公司短期借貸事沒有問題的，不過就是要對國稅局交待清楚」、「我們LINE上面達成共識的一些截圖可以給國稅局判定」等語；112年9月19日上訴人向林福元詢問：「合約書上寫的合理？若你是我會簽？」，林福元表示：「我們認識那麼久了，…對公司要交代，因為當初匯款名目是用借貸方式處理的」，上訴人則稱：「…現在要我寫這個合約，我看了都傻眼了」、「我先給你沒問題！但你也要簽另一份給我。這樣才公平」等語；112年9月20日上訴人表示：「現在是要解決查帳的問題，而我是協助、不能把匯兌損失都讓我承擔，我可以帳面上10月底轉或最近轉200,000美金到你公司戶頭，但這匯差的部分你私底下要拿現金補貼我」等語（見本院卷第39頁、第43頁至第48頁、第85頁至第87頁），自林福元與上訴人之前開對話以觀，林福元於稱遭國稅局查帳前，雙方均未就該筆20萬美元為借款、何時清償等消費借貸之相關內容為討論，林福元稱遭國稅局查帳後亦僅係稱：「要怎麻處理比較好」、「你幫忙簽名蓋章就好」等語，從未及兩造間之借款契約，亦未要求上訴人清償該20萬美元，且於上訴人稱寫借據對其不利，應再寫一張私下協議時，林福元亦係稱：「你先寫大家研究一下」、「對國稅局交待清楚」、「給國稅局判定」等語。是以上開對話內容作全盤之觀察，尚難窺知上訴人有向被上訴人借貸20萬美元之意，依被上訴人所提上開對話紀錄仍不足以認定兩造間就前開20萬元美金有借款之意思表示合致。
㈣、此外，被上訴人並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其與上訴人間確就前開20萬元美金有借貸之合意，是難認被上訴人之主張為有理，其請求上訴人返還20萬美元借款，即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應給付20萬美元，難認有據，不應准許。從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與法確有未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應將原判決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民事第三庭審判長　法　官　游智棋
　　　　　　　　　　　　　　　　　　法　官　潘曉萱
　　　　　　　　　　　　　　　　　　法　官　卓立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書記官　李芝菁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258號

上  訴  人  張瓊玲  

訴訟代理人  楊偉奇律師

被上訴人    元譽精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福元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借款事件，上訴人對於於民國113年4月26

日本院桃園簡易庭113年度桃簡字第8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於114年7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廢棄。

二、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起訴主張及上訴補充略以：

　　上訴人於民國111年5月18日因有美元急用之需求，向被上訴

    人商議借用20萬美元，兩造間即達成「被上訴人借貸20萬美

    元予上訴人，上訴人以等值新臺幣交付被上訴人作為質押，

    並於日後由上訴人歸還被上訴人20萬美元、被上訴人即將質

    押之新臺幣如數返還上訴人」之約定（下稱系爭契約）。詎

    被上訴人於111年10月25日向上訴人要求返還20萬美元，上

    訴人竟拒不返還，爰依系爭契約提起本件訴訟，並於原審聲

    明：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20萬美元。

二、上訴人則以：

　　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林福元知悉上訴人有美金換匯需求，便

    向上訴人表示被上訴人公司帳戶內尚有美金可供上訴人換匯

    使用。上訴人嗣依兩造換匯之約定，於111年5月27日依當時

    匯率以新臺幣586萬元價格向被上訴人換匯購買20萬美元，

    並先行將新臺幣586萬元匯入被上訴人帳戶內，被上訴人於

    收受款項之後，方於111年5月30日將20萬美元匯入上訴人指

    定之訴外人蕭幸玲帳戶內，足見兩造間確為美金換匯買賣關

    係，兩造間自始無借貸之合意，亦未就借款期間、利息計算

    、返還條件等為約定或溝通，更認兩造間並未成立借貸契約

    。林福元為規避國稅局之稅務稽查，嗣要求上訴人配合其簽

    立借款契約書，然其草擬之契約內容與兩造當時換匯之事實

    並不相符，上訴人無法接受與配合，被上訴人始提起本件訴

    訟。縱認兩造間為借貸關係，惟上訴人早於111年5月27日依

    當時匯率以等額之新臺幣586萬元全數清償被上訴人，上訴

    人亦未積欠被上訴人款項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上訴人

    不服提出上訴，並上訴聲明：原判決廢棄。被上訴人在第一

    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駁回。被上訴人則聲明：上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稱消費借貸者，於當事人間必本於借貸之意思合致，而有

    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之行為，始得當之。

    是以消費借貸，因交付金錢之原因多端，除有金錢之交付外

    ，尚須本於借貸之意思而為交付，方克成立。倘當事人主張

    與他方有消費借貸關係存在者，自應就其交付款項係基於借

    貸意思互相表示合致，負舉證之責任，如未能證明借貸意思

    表示合致者，仍不能認為有該借貸關係存在。次按，解釋當

    事人對話內容，應以當時之事實及其他一切證據資料為其判

    斷之標準，全盤觀察，不能拘泥字句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

    任意推解致失真意。

㈡、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111年5月間向其借用20萬美元，並承

    諾以等值新臺幣作為質押等語，固據其提出被上訴人法定代

    理人林福元與上訴人間LINE對話紀錄、陽信銀行匯歀單、臺

    灣中小企業銀行匯出匯款申請書暨賣匯交易憑證、存證信函

    等件為憑（見原審卷第8頁至第17頁；本院卷第73頁至第99

    頁），惟上開匯歀單、匯出匯款申請書暨賣匯交易憑證等至

    多僅能證明被上訴人確有將20萬美元款項匯至上訴人指定之

    帳戶，至匯出匯款申請書上「國內外幣借貸之收付（對外貸

    款）」之記載（見原審卷第12頁），亦係被上訴人於匯款時

    所自行加註，而匯款原因多端，尚無從單以之推論兩造間確

    已就20萬美元成立消費借貸契約。

㈢、又觀被上訴人提出LINE對話記載，111年5月26日被上訴人法

    定代理人林福元雖提及「最近台幣是升值的，所以就用目前

    匯率做借貸就好，到時你給我多少台幣我還你多少台幣，我

    給你美金異（『異』為誤繕，實為『亦』，見本院卷第119頁）

    同！」、上訴人亦回覆「OK」（見本院卷第75頁）等語，然

    雙方於此對話之前之對話均係在討論外幣匯率、台幣升值，

    此有被上訴人於原審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可憑（見原審卷第

    8頁），就本件被上訴人所稱「借款」之相關細節內容卻隻

    字未提，甚亦稱「做借貸就好」，與一般消費借貸之常情不

    符，兩造間是否確就20萬美元之匯款，具有借貸合意，已屬

    有疑。又兩造就被上訴人於111年5月30日匯款20萬美元予上

    訴人指定之帳戶前，已先於同年月27日匯款等值之新臺幣58

    6萬元予被上訴人一節並不爭執，是倘本件被上訴人確係基

    於消費借貸之意思而交付20萬美元予上訴人，豈會由借款人

    即上訴人先主動匯款等額新臺幣586萬元予貸與人即被上訴

    人？此顯與一般常情不符。被上訴人雖主張此筆新臺幣586

    萬元係作為質押之用，待上訴人清償20萬美元之後，被上訴

    人再將新臺幣586萬元還給上訴人等語，惟所謂「質押」係

    指債務人以動產財產作為擔保，向債權人貸款之意，然上訴

    人斯時既有與20萬美元同額之新臺幣，是否仍有向被上訴人

    再借同額金錢之必要？再者，被上訴人就兩造間間具有以上

    訴人所匯入之586萬元新臺幣設質之合意，亦未舉證以實其

    說，其主張自難認為可採。參以林福元於112年9月12日向上

    訴人稱「國稅局來查我公司的銀行存款帳戶，發現去年5/30

    日，一筆美金20萬匯到私人帳號要我提供相關文件證明」、

    「哎呀怎麼處理比較好」等語，上訴人覆以：「我配合要怎

    麼寫？」；林福元「我寫好妳幫忙簽名蓋章就好」；林福元

    於112年9月17日向上訴人稱：「…合約書我也放在林逸凱那

    裡，一式三份一份你留著」，上訴人覆以：「我看一下、我

    要在112年12月30日匯款20萬美元給你？」，林福元則稱：

    「到時後國稅局有在找麻煩再簽一張」，上訴人表示：「不

    懂。年底要給你20萬？（語音通話）寫這樣對我很不利耶。

    應該寫一張我們私下協議。先寫好我看一下」等語，林福元

    又稱：「你先寫大家研究一下」、「公司短期借貸事沒有問

    題的，不過就是要對國稅局交待清楚」、「我們LINE上面達

    成共識的一些截圖可以給國稅局判定」等語；112年9月19日

    上訴人向林福元詢問：「合約書上寫的合理？若你是我會簽

    ？」，林福元表示：「我們認識那麼久了，…對公司要交代

    ，因為當初匯款名目是用借貸方式處理的」，上訴人則稱：

    「…現在要我寫這個合約，我看了都傻眼了」、「我先給你

    沒問題！但你也要簽另一份給我。這樣才公平」等語；112

    年9月20日上訴人表示：「現在是要解決查帳的問題，而我

    是協助、不能把匯兌損失都讓我承擔，我可以帳面上10月底

    轉或最近轉200,000美金到你公司戶頭，但這匯差的部分你

    私底下要拿現金補貼我」等語（見本院卷第39頁、第43頁至

    第48頁、第85頁至第87頁），自林福元與上訴人之前開對話

    以觀，林福元於稱遭國稅局查帳前，雙方均未就該筆20萬美

    元為借款、何時清償等消費借貸之相關內容為討論，林福元

    稱遭國稅局查帳後亦僅係稱：「要怎麻處理比較好」、「你

    幫忙簽名蓋章就好」等語，從未及兩造間之借款契約，亦未

    要求上訴人清償該20萬美元，且於上訴人稱寫借據對其不利

    ，應再寫一張私下協議時，林福元亦係稱：「你先寫大家研

    究一下」、「對國稅局交待清楚」、「給國稅局判定」等語

    。是以上開對話內容作全盤之觀察，尚難窺知上訴人有向被

    上訴人借貸20萬美元之意，依被上訴人所提上開對話紀錄仍

    不足以認定兩造間就前開20萬元美金有借款之意思表示合致

    。

㈣、此外，被上訴人並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其與上訴人間確就前

    開20萬元美金有借貸之合意，是難認被上訴人之主張為有理

    ，其請求上訴人返還20萬美元借款，即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應

    給付20萬美元，難認有據，不應准許。從而，原審為上訴人

    敗訴之判決，與法確有未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

    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應將原判決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

    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民事第三庭審判長　法　官　游智棋

　　　　　　　　　　　　　　　　　　法　官　潘曉萱

　　　　　　　　　　　　　　　　　　法　官　卓立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書記官　李芝菁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258號

上  訴  人  張瓊玲  

訴訟代理人  楊偉奇律師

被上訴人    元譽精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福元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借款事件，上訴人對於於民國113年4月26日本院桃園簡易庭113年度桃簡字第8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7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廢棄。

二、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起訴主張及上訴補充略以：

　　上訴人於民國111年5月18日因有美元急用之需求，向被上訴人商議借用20萬美元，兩造間即達成「被上訴人借貸20萬美元予上訴人，上訴人以等值新臺幣交付被上訴人作為質押，並於日後由上訴人歸還被上訴人20萬美元、被上訴人即將質押之新臺幣如數返還上訴人」之約定（下稱系爭契約）。詎被上訴人於111年10月25日向上訴人要求返還20萬美元，上訴人竟拒不返還，爰依系爭契約提起本件訴訟，並於原審聲明：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20萬美元。

二、上訴人則以：

　　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林福元知悉上訴人有美金換匯需求，便向上訴人表示被上訴人公司帳戶內尚有美金可供上訴人換匯使用。上訴人嗣依兩造換匯之約定，於111年5月27日依當時匯率以新臺幣586萬元價格向被上訴人換匯購買20萬美元，並先行將新臺幣586萬元匯入被上訴人帳戶內，被上訴人於收受款項之後，方於111年5月30日將20萬美元匯入上訴人指定之訴外人蕭幸玲帳戶內，足見兩造間確為美金換匯買賣關係，兩造間自始無借貸之合意，亦未就借款期間、利息計算、返還條件等為約定或溝通，更認兩造間並未成立借貸契約。林福元為規避國稅局之稅務稽查，嗣要求上訴人配合其簽立借款契約書，然其草擬之契約內容與兩造當時換匯之事實並不相符，上訴人無法接受與配合，被上訴人始提起本件訴訟。縱認兩造間為借貸關係，惟上訴人早於111年5月27日依當時匯率以等額之新臺幣586萬元全數清償被上訴人，上訴人亦未積欠被上訴人款項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上訴人不服提出上訴，並上訴聲明：原判決廢棄。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駁回。被上訴人則聲明：上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稱消費借貸者，於當事人間必本於借貸之意思合致，而有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之行為，始得當之。是以消費借貸，因交付金錢之原因多端，除有金錢之交付外，尚須本於借貸之意思而為交付，方克成立。倘當事人主張與他方有消費借貸關係存在者，自應就其交付款項係基於借貸意思互相表示合致，負舉證之責任，如未能證明借貸意思表示合致者，仍不能認為有該借貸關係存在。次按，解釋當事人對話內容，應以當時之事實及其他一切證據資料為其判斷之標準，全盤觀察，不能拘泥字句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致失真意。

㈡、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111年5月間向其借用20萬美元，並承諾以等值新臺幣作為質押等語，固據其提出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林福元與上訴人間LINE對話紀錄、陽信銀行匯歀單、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匯出匯款申請書暨賣匯交易憑證、存證信函等件為憑（見原審卷第8頁至第17頁；本院卷第73頁至第99頁），惟上開匯歀單、匯出匯款申請書暨賣匯交易憑證等至多僅能證明被上訴人確有將20萬美元款項匯至上訴人指定之帳戶，至匯出匯款申請書上「國內外幣借貸之收付（對外貸款）」之記載（見原審卷第12頁），亦係被上訴人於匯款時所自行加註，而匯款原因多端，尚無從單以之推論兩造間確已就20萬美元成立消費借貸契約。

㈢、又觀被上訴人提出LINE對話記載，111年5月26日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林福元雖提及「最近台幣是升值的，所以就用目前匯率做借貸就好，到時你給我多少台幣我還你多少台幣，我給你美金異（『異』為誤繕，實為『亦』，見本院卷第119頁）同！」、上訴人亦回覆「OK」（見本院卷第75頁）等語，然雙方於此對話之前之對話均係在討論外幣匯率、台幣升值，此有被上訴人於原審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可憑（見原審卷第8頁），就本件被上訴人所稱「借款」之相關細節內容卻隻字未提，甚亦稱「做借貸就好」，與一般消費借貸之常情不符，兩造間是否確就20萬美元之匯款，具有借貸合意，已屬有疑。又兩造就被上訴人於111年5月30日匯款20萬美元予上訴人指定之帳戶前，已先於同年月27日匯款等值之新臺幣586萬元予被上訴人一節並不爭執，是倘本件被上訴人確係基於消費借貸之意思而交付20萬美元予上訴人，豈會由借款人即上訴人先主動匯款等額新臺幣586萬元予貸與人即被上訴人？此顯與一般常情不符。被上訴人雖主張此筆新臺幣586萬元係作為質押之用，待上訴人清償20萬美元之後，被上訴人再將新臺幣586萬元還給上訴人等語，惟所謂「質押」係指債務人以動產財產作為擔保，向債權人貸款之意，然上訴人斯時既有與20萬美元同額之新臺幣，是否仍有向被上訴人再借同額金錢之必要？再者，被上訴人就兩造間間具有以上訴人所匯入之586萬元新臺幣設質之合意，亦未舉證以實其說，其主張自難認為可採。參以林福元於112年9月12日向上訴人稱「國稅局來查我公司的銀行存款帳戶，發現去年5/30日，一筆美金20萬匯到私人帳號要我提供相關文件證明」、「哎呀怎麼處理比較好」等語，上訴人覆以：「我配合要怎麼寫？」；林福元「我寫好妳幫忙簽名蓋章就好」；林福元於112年9月17日向上訴人稱：「…合約書我也放在林逸凱那裡，一式三份一份你留著」，上訴人覆以：「我看一下、我要在112年12月30日匯款20萬美元給你？」，林福元則稱：「到時後國稅局有在找麻煩再簽一張」，上訴人表示：「不懂。年底要給你20萬？（語音通話）寫這樣對我很不利耶。應該寫一張我們私下協議。先寫好我看一下」等語，林福元又稱：「你先寫大家研究一下」、「公司短期借貸事沒有問題的，不過就是要對國稅局交待清楚」、「我們LINE上面達成共識的一些截圖可以給國稅局判定」等語；112年9月19日上訴人向林福元詢問：「合約書上寫的合理？若你是我會簽？」，林福元表示：「我們認識那麼久了，…對公司要交代，因為當初匯款名目是用借貸方式處理的」，上訴人則稱：「…現在要我寫這個合約，我看了都傻眼了」、「我先給你沒問題！但你也要簽另一份給我。這樣才公平」等語；112年9月20日上訴人表示：「現在是要解決查帳的問題，而我是協助、不能把匯兌損失都讓我承擔，我可以帳面上10月底轉或最近轉200,000美金到你公司戶頭，但這匯差的部分你私底下要拿現金補貼我」等語（見本院卷第39頁、第43頁至第48頁、第85頁至第87頁），自林福元與上訴人之前開對話以觀，林福元於稱遭國稅局查帳前，雙方均未就該筆20萬美元為借款、何時清償等消費借貸之相關內容為討論，林福元稱遭國稅局查帳後亦僅係稱：「要怎麻處理比較好」、「你幫忙簽名蓋章就好」等語，從未及兩造間之借款契約，亦未要求上訴人清償該20萬美元，且於上訴人稱寫借據對其不利，應再寫一張私下協議時，林福元亦係稱：「你先寫大家研究一下」、「對國稅局交待清楚」、「給國稅局判定」等語。是以上開對話內容作全盤之觀察，尚難窺知上訴人有向被上訴人借貸20萬美元之意，依被上訴人所提上開對話紀錄仍不足以認定兩造間就前開20萬元美金有借款之意思表示合致。

㈣、此外，被上訴人並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其與上訴人間確就前開20萬元美金有借貸之合意，是難認被上訴人之主張為有理，其請求上訴人返還20萬美元借款，即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應給付20萬美元，難認有據，不應准許。從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與法確有未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應將原判決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民事第三庭審判長　法　官　游智棋

　　　　　　　　　　　　　　　　　　法　官　潘曉萱

　　　　　　　　　　　　　　　　　　法　官　卓立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書記官　李芝菁



